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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磊/文

 

2、自然保护区的级别划分

自然保护区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又可
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市（自治州）级自然保护区和县（自治县、旗、县级市）自
然保护区三级。

自然保护区的级别由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由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审定、批准
才能设立。

3、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划分

按照功能类型的不同，自然保护区可以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1）核心区

自然保护区内保存完好的天然状态的生态系统以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集中分布地
，属于核心区。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经过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可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此外，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不得建设
任何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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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缓冲区

缓冲区在核心区的外围，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可以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
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活动。此外，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内，也不得建设任何生
产设施。

（3）实验区

缓冲区外围为实验区，可以进入从事科学试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旅游以及驯
化、繁殖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等活动。另外，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不得建
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
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由此可知，核心区、缓冲区是禁止任何生产项目建设的，而实验区的要求稍微宽泛
些，允许建设部分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和景观的项目。

因此，对于核心区和缓冲区中的探矿权和采矿权均应退出保护区的疑议不大。但对
于在实验区中未造成环境影响的探矿权，也要求全部退出的做法，却值得商榷。关
于这部分内容，后续文章会进行详细分析。

通过上述介绍，相信大家对什么是自然保护区以及自然保护区的分类，已经有了一
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那么为什么要求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业权退出呢？国家法律和政策层面对自然保护区
内矿业权退出是如何规定的？树人律师将在下一篇文章中为您解答。

下期预告：篇二 ｜ 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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